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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郭建兴，男，1974 年 9 月出生，时任银华优

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银华优质基金）基金

经理，住址：北京市东城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2013 年 6 月 1 日起施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2015 年 4 月 24

日修正）的有关规定，我会对郭建兴等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

易股票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

出市场禁入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郭建兴提交了书面陈述、申辩材料。应郭建兴的申请，我会

举行听证，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本案现已调查、

审理终结。

经查明，郭建兴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郭建兴任职情况及岗位职责

郭建兴于 2011 年 4 月 18 日起在银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银华基金）任职，2011 年 9 月 2 日起至我



会调查时，担任银华优质基金的基金经理。在任职基金经理

期间，郭建兴有权决定、知悉其所管理基金的投资信息。

二、“杨某”“张超”账户开立、资金来源及控制情况

（一）“杨某”账户开立情况及资金来源

1.“杨某”账户开立情况

“杨某”账户于 2009 年 7 月 31 日开立于信达证券北

京古城路营业部，下挂一个上海股东账户和一个深圳股东账

户，资金账号为 802XXXX983，对应的三方存管同名银行账

户为卡号 6222XXXX8353 工商银行账户。

2.“杨某”账户资金来源

“杨某”账户资金来源于郭建兴家庭、郭建兴母亲和张

超家庭。具体为：张超工商银行账号为 6222XXXX5525 的

银行账户于 2009 年 8 月 4 日、8 月 11 日分别向“杨某”

账户转入 9万元和 37 万元；2009 年 12 月 1 日郭建兴配

偶亓某丽工商银行账号为 6222XXXX5005 的账户和郭建兴

母亲刘某葆工商银行账号为 6222XXXX6442 的账户分别向

居住在大连的郭建兴胞妹郭某荣工商银行账号为

6222XXXX1064 的账户转账汇入 100 万元，郭某荣于 2009

年 12 月 2 日将 200 万元取出，由李某于 12 月 2 日在工

商银行大连春柳支行分两次向“杨某”账户现金存入共计 200

万元，12 月 3 日刘某葆又向郭某荣账户转入 35 万元，当

日郭某荣将其中 15 万元转账给韩某月工商银行账号为



9558XXXX0774 的账户，并将余下 20 万元取现，由韩某月

于 12 月 4 日在工商银行大连百货前支行向“杨某”账户现

金存入 35 万元。“杨某”证券账户中的资金至我会调查时未

有转出。

（二）“张超”账户开立情况及资金来源

1.“张超”账户开立情况

“张超”账户于 1999 年 3 月 13 日开立于信达证券北

京古城路营业部，下挂一个上海股东账户和一个深圳股东账

户，资金账号为 802XXX055，对应的三方存管同名银行账户

为账号 6227XXXX9267 的建设银行账户。

2.“张超”账户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主要为张超账号 6222XXXX5525 的工商银行

账户于 2009 年 7 月 22 日和 12 月 3 日分别转入的 28

万元和 8 万元，系张超家庭资产。

（三）张超控制操作“杨某”“张超”账户

1.张超承认其本人名下证券账户自开立后由其本人决策

并操作，“杨某”账户自开立后也由张超决策并操作。

2.“杨某”账户大部分下单电话号码、交易地址与张超

办公电话号码、单位地址、办公硬件信息一致。

3.“张超”账户大部分下单交易地址与“杨某”账户下

单交易地址重合。

三、郭建兴泄露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郭建兴、



张超利用未公开信息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情况

（一）郭建兴向张超泄露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

郭建兴与张超为山西老乡、大学同学且是好朋友关系，

二人联系紧密，郭建兴会将自己管理基金的重仓股票推荐给

张超。郭建兴向张超推荐基金的重仓股属于基金的投资组合

信息，此信息在基金公司未公告前属于未公开信息。“杨某”、

“张超”账户先于或同期于郭建兴管理的基金账户买卖相同

的股票，郭建兴在其管理的基金建仓前或建仓期间向张超推

荐股票，郭建兴向张超泄露了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

（二）张超操作“杨某”“张超”账户先于或同期于郭

建兴所管理基金交易相同股票的情况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8 日，“杨某”账

户累计交易股票 19 只，累计成交金额 6,485.25 万元。先于

或同期于郭建兴任职基金经理的银华优质基金交易“一汽轿

车”“英威腾”“宏大爆破”“神州泰岳”“万邦达”“三聚环

保”“通源石油”“易华录”“长园集团”“城投控股”“中青

旅”“冠农股份”“宜华木业”等 13 只股票，占全部交易股

票数的比例为 68.42%，交易成交金额 4,094.09 万元，交易

成交金额占比为 63.13%，交易盈利 2,460,691.66 元。“杨某”

账户先于或同期于银华优质基金交易的情况如下：1.“一

汽轿车”：“杨某”账户和银华优质基金于 2013 年 8 月 14

日同日买入。2.“英威腾”：银华优质基金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10 月 14 日买入，2013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5

日卖出；“杨某”账户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买入，10 月 18

日卖出。3.“宏大爆破”：银华优质基金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买入；“杨某”账户于 2013 年 10 月 18 日买入。4.“神

州泰岳”：银华优质基金于 2013 年 6 月 7 日至 6 月 26

日买入，2013 年 10 月 9 日至 2014 年 1 月 29 日卖出；

“杨某”账户于 2013 年 6 月 7 日买入，2013 年 10 月 10

日、2014 年 1 月 27 日卖出。5.“万邦达”：银华优质基金

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至 11 月 19 日买入；“杨某”账户

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买入。6.“三聚环保”：银华优质基

金于 2013 年 6 月 7 日卖出，2013 年 10 月 30 日买入；

“杨某”账户于 2013 年 6 月 7 日卖出，2013 年 11 月 1

日买入。7.“通源石油”：银华优质基金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7 日卖出；“杨某”账户于 2013 年 10 月 9 日、

10 月 10 日卖出。8.“易华录”：银华优质基金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至 8 月 5 日卖出；“杨某”账户于 2013 年 7 月 3

日、7 月 29 日卖出。9.“长园集团”：银华优质基金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7 日买入，2014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3 日卖出；“杨某”账户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11 月

1 日买入，2014 年 2 月 18 日、2 月 20 日卖出。10.“城

投控股”：银华优质基金于 2013 年 10 月 14 日买入，2013

年 11 月 7 日卖出；“杨某”账户于 2013 年 10 月 14 日



买入，2013 年 11 月 1 日卖出。11.“中青旅”：银华优质基

金于 2013 年 8 月 1 日、8 月 12 日买入；“杨某”账户于

2013 年 8 月 5 日买入。12.“冠农股份”：银华优质基金于

2013 年 7 月 8 日至 7 月 10 日买入，2013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1 日卖出；“杨某”账户于 2013 年 7 月 4 日买

入，2013 年 7 月 29 日卖出。13.“宜华木业”：银华优质基

金于 2014 年 1 月 29 日买入；“杨某”账户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买入。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8 日，“张超”账

户累计买入股票 19 只，累计成交金额 704.46 万元。先于或

同期于郭建兴任职基金经理的银华优质基金交易“格力电器”

“英威腾”“宏大爆破”“神州泰岳”“三聚环保”“易华录”

“长园集团”“城投控股”“回天胶业”（后更名为“回天新

材”）等 9 只股票，占全部交易股票数量比例为 47.37%，交

易成交金额为 349.17 万元，交易盈利 278,764.07 元。“张超”

账户先于或同期于银华优质基金交易的情况如下：1.“格力

电器”：银华优质基金于 2014 年 2 月 24 日卖出；“张超”

账户于 2014 年 2 月 20 日卖出。2.“英威腾”：银华优质

基金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10 月 14 日买入，2013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5 日卖出；“张超”账户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买入，2013 年 10 月 18 日卖出。3.“宏大爆破”：

银华优质基金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买入，2014 年 3 月



21 日卖出；“张超”账户于 2013 年 10 月 18 日买入，2014

年 3 月 17 日卖出。4.“神州泰岳”：银华优质基金于 2013 年

6 月 7 日至 6 月 26 日买入，2013 年 10 月 9 日至 2014

年 1 月 29 日卖出；“张超”账户于 2013 年 6 月 7 日、6

月 25 日买入，2013 年 10 月 10 日卖出。5.“三聚环保”：

银华优质基金于 2013 年 6 月 7 日卖出，2013 年 10 月 30

日、2015 年 4 月 20 日买入，2014 年 1 月 20 日至 2015

年 8 月 21 日卖出；“张超”账户于 2013 年 6 月 7 日卖

出，2013 年 11 月 1 日、2015 年 4 月 21 日买入，2014 年

1 月 21 日至 2015 年 8 月 19 日卖出。6.“易华录”：银华

优质基金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至 8月 5 日卖出；“张超”

账户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卖出。7.“长园集团”：银华优

质基金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7 日、2014 年 3

月 14 日至 3 月 21 日买入，2014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3 日卖出；“张超”账户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11 月 1 日、

2014 年 3 月 17 日买入，2014 年 2 月 20 日、3 月 4 日

卖出。8.“城投控股”：银华优质基金于 2013 年 10 月 14 日

买入，2013 年 11 月 7 日卖出；“张超”账户于 2013 年 10

月 14 日买入，2013 年 11 月 1 日卖出。9.“回天胶业”（“回

天新材”）：银华优质基金于 2014 年 2 月 24 日至 2 月 26

日买入，2014 年 8 月 6 日至 8 月 12 日卖出；“张超”账

户于 2014 年 2 月 25 日买入，2014 年 8 月 6 日卖出。



“杨某”、“张超”账户在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8 日期间，共计盈利 2,739,455.73 元。

以上事实，有银华基金提供的相关文件、相关账户交易

记录、银行转账凭证、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我会认为，郭建兴于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8 日期间，将因任职银华优质基金基金经理获取的基金

未公开信息泄露给张超，并与张超共同向张超配偶“杨某”

账户出资，由张超负责操作，二人共同利用未公开信息从事

相关证券交易活动；同时张超还控制使用“张超”账户利用

未公开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郭建兴、张超的上述行

为违反了原《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十一条第（六）项、《证

券投资基金法》第二十条第（六）项的规定，构成原《证券

投资基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一百

二十三条所述情形。

郭建兴提出如下申辩意见：1.“杨某”账户的资金为郭

建兴母亲的资金，没有来源于郭建兴家庭的出资。2.郭建兴

认为其母亲汇入“杨某”账户的资金系郭母委托张超购买理

财产品，没有让张超炒股的意图。3.张超家庭投资资金与其

资产相比较少，不能正常解释张超利用非公开信息牟利的意

图。4.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郭建兴和张超有利用非公开信息交

易的通讯记录，现有对比数据不能证明郭建兴向张超泄露因

职务获取的未公开信息。5.张超的交易行为证明其买卖股票



是基于自己的判断。6.郭建兴职业信誉良好，郭建兴与张超

是正常交往，不存在共同利用未公开信息牟利的意图。7.认

定郭建兴、张超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依据不足，不应处

罚。

我会认为：第一，“杨某”账户中 235 万元资金来自于

“亓某丽”和“刘某葆”账户，系郭建兴安排其胞妹郭某荣

在大连地区汇入；同时“亓某丽”账户自开立至 2009 年转

出资金期间，郭建兴多次通过“亓某丽”账户取款，可见郭

建兴可以支配“亓某丽”账户的资金，并且郭建兴可根据自

己的需要随时向张超要回全部资金。综上“杨某”账户的资

金来源于郭建兴家庭和郭建兴母亲，系郭建兴可以控制的资

金。第二，郭建兴母亲刘某葆或郭建兴均未与张超签署过委

托理财协议，多年来，张超也未向郭建兴或刘某葆支付委托

理财收益，明显有悖常理。首次询问郭建兴和张超时，二人

对该笔资金的用途说法矛盾：郭建兴称是借给张超用于买房，

而张超说该笔资金是郭建兴委托其理财。基于上述理由对资

金用于委托理财的说法不予采信。第三，投入资金的多少，

不是认定利用未公开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的构成要件。第

四，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8 日，“杨某”账

户累计交易股票 19 只，先于或同期于郭建兴任职基金经理

的银华优质基金交易相同股票 13 只，交易股票数占比为

68.42%；该期间内“张超”账户累计买入股票 19 只，先于



或同期于郭建兴任职基金经理的银华优质基金交易相同股

票 9 只，交易股票数占比为 47.37%。郭建兴与张超关系密

切，二人经常见面，二人对“杨某”、“张超”账户几年来与

郭建兴所任职基金经理的银华基金交易相同股票的情况没

有合理解释。相关数据可以证明郭建兴向张超泄露因职务获

取的未公开信息，且郭建兴、张超利用未公开信息牟利。第

五，询问中张超称“我们见面的时候我问过郭建兴看好哪只

股票，他告诉我的”。结合“杨某”、“张超”账户先于或同

期于银华优质基金交易相同股票的客观事实和当事人的主

观供述，能够证实张超的买卖行为并非基于自己的判断。第

六，郭建兴家庭财产状况及职业信誉情况与其泄露利用职务

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并明示、暗示张超从事股票交易谋

取利益的违法行为并无关联。第七，郭建兴、张超关系密切，

二人有共同的资金池，张超负责账户操作，郭建兴和张超在

谈话笔录中均承认郭建兴向张超泄露信息，结合个人账户股

票交易与基金账户股票交易相同股票的证据链可以认定郭

建兴、张超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

度，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

（证监会令第 33 号）第三条第（六）项、第五条第一款的

规定，对郭建兴采取 5 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自我会宣布

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不得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当事人如果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

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监会

2017 年 1 月 9 日


